
 

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沪交人〔2020〕86 号 

 

 
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，优化学术评价机

制，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，促进科研队伍发展，经学校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《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

施办法（2020 修订版）》，请参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交通大学 

2020 年 10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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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 修订版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科研队伍，促进科

研人员的专业发展，推动“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

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”的科学研究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科研系列专业技术岗位，主要面向从事高水平研究

工作的科研人员。其中，从事国防科研、成果转化、农业推广工

作的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参照单列细则实施。 

第三条 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重点考察科研人员在从

事原创性科学研究、完成国家重大项目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时的

能力、贡献和影响。 

第四条 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分为研究员、副研究员和助

理研究员三个等级。 

第五条 聘任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者，须具备以下基本条

件： 

（一） 贯彻国家教育和科研方针，热爱教育和科研事业，

热爱学校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具备良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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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。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

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，自觉维护学校声誉。 

（二） 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水平，身心健康。 

 

第二章  岗位职责 

第六条 研究员岗位职责 

（一） 熟悉学科前沿动态，负责高水平研究工作，主持重要

科研项目，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或出版高水平科研专著，取得国

内外同行公认的科研成果；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，指导本学

科青年教师提升科研能力。 

（二） 参与学科建设及其他社会服务工作。 

第七条 副研究员岗位职责 

（一） 熟悉学科前沿动态，参与高水平研究工作，主持科研

项目，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或出版高水平科研专著，取得国内外

同行公认的科研成果；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。 

（二） 参与学科建设及其他社会服务工作。 

第八条 助理研究员岗位职责 

（一） 熟悉学科前沿动态，参与科研工作，在科研团队中发

挥积极贡献。 

（二） 参与学科建设及其他社会服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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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申请条件 

第九条 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请者须具有博士学位。 

第十条 申请研究员岗位者，除满足第九条外，还须满足以

下条件： 

（一） 理工科 

1. 具有不少于五年相关学科领域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经历；或在获博士学位后，具有不少于八年大型企事业单位技术

负责人工作经历，及不少于五年与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相当的任

职经历。 

2. 科研要求 

任现职以来，具有以负责人身份组建和管理科研团队，或

以负责人身份主持科研任务的经历；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
（不含青年项目和主任基金项目）及其他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

（或重大产学研项目）。 

任现职以来，取得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。 

① 基础研究类代表性成果包括在学术领域内的新发现、新

观点、新原理、新机制等；成果支撑材料包括在本领域有学术影

响力的论文、专著、奖项等。 

② 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类代表性成果，包括新技术、

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关键部件等；成果支撑材料

包括专利、论文、专著、标准、奖项、应用、成果转化等。 

支撑上述代表性成果的高水平论文不少于 3 篇，且以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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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身份完成。 

3. 具有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经历。 

（二） 人文社科 

1. 具有不少于五年相关学科领域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经历，或在获博士学位后，具有不少于八年国家机关团体、大型

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或高级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，并具有不少于五

年相当于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经历。 

2. 科研要求 

（1）任现职以来，具有以负责人身份组建和管理科研团队，

或以负责人身份主持科研任务的经历；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

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不含青年项目和主任基金项目），

及其他不低于省部级的重要科研项目。 

（2）任现职以来，取得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。 

① 学术研究类代表性成果，包括在学术领域内的新发现、

新观点、新理论、新阐释等；成果支撑材料包括在本领域有学术

影响力的论文、专著、奖项等。 

② 应用实践类代表性成果，成果支撑材料包括论文、专著、

决策咨询专报、设计作品、奖项、法律、政策、标准等。 

支撑上述代表性成果的高水平论文不少于 5篇，且以主要作

者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身份完成。 

3. 具有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经历。 

第十一条 申请副研究员岗位者，除满足第九条外，还须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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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下申请条件： 

（三） 理工科 

1. 获博士学位后具有不少于三年相关学科领域工作经历。

获博士学位不足三年者，须在获硕士学位后具有不少于六年任相

关学科领域中级职务工作经历。 

2. 科研要求 

（1）任现职以来，具有以负责人身份主持科研项目的经历；

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不含主任基金项目）及其他重要科

研项目（或重大产学研项目）。 

（2）任现职以来，取得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。 

① 基础研究类代表性成果，包括在学术领域内的新发现、

新观点、新原理、新机制等；成果支撑材料包括在本领域有学术

影响力的论文、专著、奖项等。 

② 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类代表性成果，包括新技术、

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关键部件等；成果支撑材料

包括专利、论文、专著、标准、奖项、应用、成果转化等。 

支撑上述代表性成果的高水平论文不少于 3 篇，且以主要

作者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身份完成。 

3. 具有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经历。 

（四） 人文社科 

1. 获博士学位后具有不少于三年相关学科领域工作经历。

获博士学位不足三年者，须在获硕士学位后具有不少于六年任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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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学科领域中级职务工作经历。 

2. 科研要求 

（1）任现职以来，具有以负责人身份主持科研项目的经历；

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。 

（2）任现职以来，取得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。 

① 学术研究类代表性成果，包括在学术领域内的新发现、

新观点、新理论、新阐释等；成果支撑材料包括在本领域有学术

影响力的论文、专著、奖项等。 

② 应用实践类代表性成果，成果支撑材料包括论文、专著、

决策咨询专报、设计作品、奖项、法律、政策、标准等。 

支撑上述代表性成果的高水平论文不少于 3篇，且以主要作

者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身份完成。 

3. 具有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经历。 

第十二条 申请助理研究员岗位者，除满足第九外，还须满

足以下申请条件（理工科与人文社科申请条件相同）： 

（一） 获博士学位后具有不少于三个月相关学科领域工作

经历。获博士学位不足三个月者，须在获硕士学位后具有不少

于两年任相关学科领域初级职务工作经历。 

（二） 了解本学科发展动态，掌握扎实、系统的专业基础

理论和研究方法，具有成为本学科领域优秀教师的潜力。 

（三）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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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正式实施。有关文件与本办

法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4日印发 依申请公开 


